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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委託仲介賣房⼦，可以⼝頭約定就好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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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這題由法律百科編輯⾼⼦涵回答）
前次於2019-07-08 14：57回答，謝謝品毅提供意⾒。以下為吸收後調整的回答。
＝＝＝＝＝
先簡單回答，委託⼈和房屋仲介之間可以只有⼝頭約定，不過如果委託⼈沒有與房屋仲介簽訂書⾯的委託契約
，房屋仲介業者會被處以罰鍰。
但無論如何還是建議委託⼈要和房屋仲介簽訂書⾯契約，避免發⽣爭議時無所憑據。

 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∕ 房屋買賣 2019-07-03 06:35

國家有制定專⾨管理房屋仲介業的法律
房屋仲介業者在法律上被稱為「不動產經紀業」[1]。為了管理並建⽴不動產交易秩序，保障交易者權
益，促進市場健全發展，我國制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[2]。

未簽訂委託契約書，房屋仲介業者會受罰鍰
如果房屋仲介要刊登廣告或銷售委託⼈的房屋，必須和委託⼈簽訂委託契約書[3]，並由房屋仲介公司指
派的仲介⼈員簽章[4]。
如果業者在沒有委託契約書的情況下就刊登廣告或是銷售，⼜或者是委託契約書沒有經過簽章的話，就會
被處以6到30萬的罰鍰，經主管機關[5]要求限期改正⽽屆期未改正，還會被按次處罰[6]。
書⾯合約的內容可以參考內政部公布的「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[7]」，以及「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
及不得記載事項[8]」。

⼝頭委託具有法律效⼒，不因房屋仲介業者受罰⽽影響
這種當事⼈間約定好，由其中⼀⽅告訴他⽅有訂約機會，或做為訂約媒介，然後由他⽅給付報酬的契約，
稱為「居間」。⽽居間是私⼈之間，雙⽅談好，意思⼀致，就可以完成的契約（學理稱為「諾成契
約」）。所以即使當事⼈沒有訂⽴書⾯契約，也不會影響居間契約成⽴[9]。
⾄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，則是國家管制私⼈的法律，屬於國家對房屋仲介業者的⾏政管理層⾯規定，
違反規定只會使得國家可以對房屋仲介業者處⾏政罰；房屋仲介業者與委託⼈之間的契約效⼒不受影
響[10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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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⽬前的回答，歡迎⼤家提供意⾒。謝謝。 

註腳

也就是說，雖然房屋仲介業者會因為未簽訂合約被國家處罰鍰，但房屋仲介業者與委託⼈之間的⼝頭約定
仍有法律效⼒。

回應品毅
如同品毅的說明，法律實務及學說將「禁⽌規定」分為「效⼒規定」、「取締規定」。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就是屬於即使違反⽽受處罰，仍有法律效⼒的取締規定。從另⼀個⾓度來看，房屋
仲介的本質上是居間，居間契約僅⼝頭約定也會有法律效⼒。只是沒有書⾯委託契約，除了房屋仲介業者
會被罰鍰，對委託⼈⽽⾔也⽐較沒有保障。
因此，還是建議委託⼈與房屋仲介業者簽訂書⾯契約，避免發⽣爭議時無所憑據，保障雙⽅權益。

 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1款、第4款、第5款及第7款：「本條例⽤辭定義如下︰
⼀、不動產︰指⼟地、⼟地定著物或房屋及其可移轉之權利；房屋指成屋、預售屋及其可移轉之權利
。……
四、經紀業︰指依本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。……
五、仲介業務︰指從事不動產買賣、互易、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。……
七、經紀⼈員︰指經紀⼈或經紀營業員。經紀⼈之職務為執⾏仲介或代銷業務；經紀營業員之職務為
協助經紀⼈執⾏仲介或代銷業務。」

[1]

 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條：「為管理不動產經紀業（以下簡稱經紀業） ，建⽴不動產交易秩序，
保障交易者權益，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，特制定本條例。」

[2]

 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：「經紀業與委託⼈簽訂委託契約書後，⽅得刊登廣告及銷售。
」

[3]

 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：「不動產之買賣、互易、租賃或代理銷售，如委由經紀業仲介
或代銷者，下列⽂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⼈簽章：⼀、不動產出租、出受委託契約書。」

[4]

 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3條：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︰在中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地
政處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

[5]

 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第3款：「經紀業違反本條例者，依下列規定處罰之：……三、
違反第七條第六項、第⼗⼀條、第⼗七條、第⼗九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⼀條第⼀項、第⼆項或第⼆⼗⼆
條第⼀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
上三⼗萬元以下罰鍰。……」

[6]

   內政部（2007），《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》。[7]

   內政部（104）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9504號令（2015/11/25）。[8]

   最⾼法院99年台上字第388號⺠事判決。[9]

   最⾼法院98年台上字第1240號⺠事裁定。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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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不動產經紀業，不動產經紀，房屋仲介，房屋買賣，不動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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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⾒認為，委任仲介處理房屋⼀事，得以⼝頭約定，不需要以書⾯為必要︰
⼀、爭點︰
 （⼀）違反法律規定的法律⾏為，都會是無效的嗎？
 （⼆）違反系爭〈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〉規定的效果為何？
⼆、爭點⼀︰效⼒規定與取締規定的區分？
 （⼀）⺠法第71條明定「法律⾏為，違反強制或禁⽌規定者，無效。」其中法律⾏為指得是債權（契約）
⾏為、處分（物權）⾏為⽽⾔。強制規定指得是法條明定「﹒.﹒.﹒，應﹒.﹒.。」禁⽌規定則指「﹒.﹒.，不
得﹒.﹒。」
 （⼆）違反強制規定者，法律⾏為無效。但實務與學說將法規範中種種的禁⽌規定，劃分成1.效⼒規定與2.
取締規定。兩者區分的實益在於︰
   1. 違反效⼒規定的法律⾏為，屬於無效的法律⾏為；但是

   2. 違反取締規定的法律⾏為，並不會無效，只是處於該法律關係之當事⼈會受到處罰⽽已。[1]

    也就是說，違反強制規定的法律⾏為，屬於無效；違反禁⽌規定的法律⾏為，還要先區分「究竟是效
⼒規定，還是取締規定。」⾄於如何區分法規範究屬效⼒規定還是取締規定，應本於法規範的性質。通常情形
，解釋禁⽌規定應該顧及法規範的⽬的與法益權衡，盡量維持法律⾏為的效⼒，以保護私法⾃治原則。[2]

三、爭點⼆︰系爭〈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〉是屬於何種規定？
 （⼀）查該條例第21條規定「經紀業與委託⼈簽訂委託契約書後，⽅得刊登廣告及銷售。」另於同法第29
條第三款明定，違反該規定的罰鍰。此顯⽰該條例僅在拘束經紀業者，⽽不在排除法律關係的成⽴，即使雙⽅
當事⼈以⼝頭⽅式成⽴契約，⽽未簽訂委任契約書，則雙⽅當事⼈間之委任關係，並⾮無效，僅該經紀業者須
受罰鍰⽽已。

 （⼆）實務上亦表明此⾒解[3]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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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法律⾏為，違反強制規定或禁⽌之規定者，無效，⺠法第71條前段定有明⽂。⼜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
第1項規定：「經紀業與委託⼈簽訂委託契約書後，⽅得刊登廣告及銷售。」，第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違
反…第21條第1項…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⼗萬以下罰鍰。」，⼜前開規定，究其性質，應為取締規定⽽
⾮效⼒規定。申⾔之，此項規定，係在對於違反者課以制裁，以禁⽌其⾏為為⽬的，⽽⾮以否認該⾏為之法律上
效果為⽬的。是以兩造於96年12⽉21⽇所成⽴之居間契約，即令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之規
定，亦不能指為無效。

 （三）曾有當事⼈向法院主張，該條例屬於特別規定，應以書⾯為契約成⽴的必要⽅式[4]︰

再審原告主張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「經紀業與委託⼈簽訂委託契約書後，⽅得刊登廣
告及銷售。」顯⾒不動產經紀（包括仲介居間）之委託須以書⾯⽅式為之…有關不動產經紀業
者從事之不動產買賣居間，應依上開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簽訂書⾯委託契約。

承審法院表⽰ 1. 惟按居間者，謂當事⼈約定，⼀⽅為他⽅報告訂約之機會，或為訂約之媒介，他⽅給付報
酬之契約，⺠法第565條訂有明⽂。依學者通說之⾒解，居間契約之成⽴，原則上依⺠法第15
3條雙⽅當事⼈意思表⽰⼀致，即可成⽴，不必以⼀定⽅式為之，故居間為不要式契約
2. ⾄再審原告所引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「經紀業及委託⼈簽訂委託契約書後，
⽅得刊登廣告及銷售」之規定，乃⾏政機關為管理不動產經紀業所頒佈之法規，其規定僅係取
締規定，⽽⾮效⼒規定，如有違反，其⾏為⼈雖應受⼀定之制裁，但違反⾏為本⾝，⺠法上並
不以為違反強⾏法⽽使之無效，即取締規定，綜有違反，並不影響該法律⾏為之效⼒，在私法
上仍得⽣效 

  （四）不僅本條例第21條屬於取締規定，該規範本⾝皆屬於取締規定[5]︰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係為管理不動產經紀業，建⽴不動產交易秩序，保障交易者權益，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
全發展⽽制定，如有違反，亦僅主管機關得依相關規定處以禁⽌營業及罰鍰，該等規定係取締規定，並⾮強⾏規
定，⾃無⺠法第71條之適⽤，原告縱違反該等規定，亦與契約效⼒無涉…

意⾒不同，請不吝賜教。

註腳
   例如，最⾼法院68年度台上字第879號判例表明，即使違反〈證券交易法〉第60條之規定，法律⾏

為也不會無效，僅僅使該違反之⼈受到相關處罰罷了。
[1]

   王澤鑑，⺠法總則，增訂七版，⾴318[2]

   臺灣宜蘭地⽅法院⺠事判決97年度簡上字第40號。同⾒解參照臺灣桃園地⽅法院⺠事簡易判決100
年度桃簡字第649號、臺灣⾼等法院⺠事判決95年度重上字第86號。

[3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⺠事判決100年度再易字第23號。然⽽該原告於下⽂，另以「縱認本件居間關
係屬⾮要式⾏為」進⾏論述，顯⾒其對於⾃⾝⽴場有所退讓。

[4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⺠事判決98年度訴字第140號[5]



 取締規定，效⼒規定，仲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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